
105 年 1月 22 日修正 

「資訊服務採購契約範本」修正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第五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 

(一)除契約 另有約定外，依下列 條件 辦理付款： 

…… 

□分期付款(無者免填)： 

1.契約分○○期(按月、按季、按履約進度、按

完成工作事項等，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付

款，各期合計為契約價金總額○○% (由機關

於招標時載明)，其各期所需完成之履約事

項：﹍﹍﹍(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2.廠商於符合前述各期付款條件後提出證明文

件。機關於 15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程序後，通

知廠商提出請款單據，並於接到廠商請款單

據後 15 工作天內 付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

請核撥補助款者，付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驗收後付款：於驗收 合格後，機關於接到廠商

提出請款單據後 15工作天內 ，一次無息結 付

尾款 。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

付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 

(二)各類費用給付一般規定 

1.凡屬本契約約定按月請領給付之費用，廠商均

應於每月第 10 個工作天內，提出上月之工作報

告書。機關 於 15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程序後，通

知廠商提出 請款 單據，並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

第五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 

(一)契約依下列 規定 辦理付款： 

…… 

□分期付款(無者免填)：： 

1.契約分○○期(按月、按季、按履約進度、按

完成工作事項等，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付

款，各期合計為契約價金總額○○% (由機關

於招標時載明)，其各期所需完成之履約事

項：﹍﹍﹍(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2.分期付款於條件具備 ，經機關核可後在○○

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內撥 付。 

 

 

 

□驗收後付款：契約驗收後付款為契約價金總額

○○%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於驗收 無待解

決事項，且廠商備齊文件送機關後○○日(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內撥付。 

…… 

(二)各類費用給付一般規定 

1.凡屬本契約約定按月請領給付之費用，廠商均

應於每月第 10 個工作天內，提出上月之工作報

告書 連同統一發票向 機關請款。按月提供各類

服務之費用，因廠商提供服務上之瑕疵或其他

 

1. 第 1款序文酌修文字。 

 

 

 

 

 

 

 

2. 第 1款第 2選項之 2，依

採購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

修正。 

 

 

3. 第 1款第 3選項，依採購

法第73條之1規定修正。 

 

 

 

 

4. 第 2款第 1目，依採購法

第 73 條之 1 規定修正。

後段有關需廠商澄清或

補正資料者，機關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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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後 15 工作天內付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核

撥補助款者，付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2.不論是否按月請領給付之費用，機關於收到廠

商依本契約約定之請款相關 證明 文件後 15 工

作天內完成審核程序 ，通知廠商提出請款單

據，並 於 接到廠商請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內付

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付

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3.機關辦理付款及審核程序，如發現廠商有文件

不符、不足或有疑義而需補正或澄清者，機關

應ㄧ次通知澄清或補正，不得分次辦理。其審

核及付款期限，自資料澄清或補正之次日重新

起算；機關並應先就無爭議且可單獨計價之部

分辦理付款。 

 

4.如機關未於上項規定時間內以書面告知廠商未

完成之事項或瑕疵，視同機關已接受廠商請款

之請求，即應按本契約約定如期付清款項。 

5.屬於專案性質之服務，如機關實質上已經使用

事由需改正者，機關應以書面通知廠商限期改

正之。如廠商未於上述期間內改正，機關得按

比例扣減一定之金額，於下月付款時扣減之。

如廠商不同意機關之扣減，得以書面提出說

明。如機關不接受廠商之說明，雙方均得按本

契約約定之爭議處理程序辦理。在爭議處理程

序未完成前，機關仍得預為扣減款項，依爭議

處理結果須發還者，儘速發還。 

2.不論是否按月請領給付之費用，機關於收到廠

商依本契約約定之請款相關文件後，於 20 個工

作天內 將廠商所請款項一次 付清。 

 

 

 

 

 

 

 

 

 

 

3.如機關未於上項規定時間內以書面告知廠商未

完成之事項或瑕疵，視同機關已接受廠商請款

之請求，即應按本契約約定如期付清款項。 

4.屬於專案性質之服務，如機關實質上已經使用

及審核、付款期限之計

算，移列第 2 款第 3 目；

另因機關之通知及審

核、付款期限之計算所致

爭議，第 19 條已有約定

爭議處理，爰刪除。 

 

 

5. 第 2款第 2目，依採購法

第 73 條之 1規定修正。 

 

 

 

 

6. 原第2款第1目後段有關

通知廠商澄清及補正資

料內容移列第 2 款第 3

目，並依採購法第 73 條

之 1規定修正。以下目次

遞移。 

 

 

 

 

 

第 2 頁  資訊服務採購契約範本 



105 年 1月 22 日修正 

第 3頁  資訊服務採購契約範本 

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廠商提供之硬體、開發之軟體，或其他工作之

成果於日常業務上者，機關應即依規定辦理查

驗或驗收。 

6.如因廠商未完成之工作不致影響系統整體進

度，或廠商系統上之瑕疵不致影響系統整體運

作者，機關得考慮專業上之必要與法律上之比

例原則，就未受影響之部分按比例如期給付應

付之費用。 

…… 

廠商提供之硬體、開發之軟體，或其他工作之

成果於日常業務上者，機關應即依規定辦理查

驗或驗收。 

5.如因廠商未完成之工作不致影響系統整體進

度，或廠商系統上之瑕疵不致影響系統整體運

作者，機關得考慮專業上之必要與法律上之比

例原則，就未受影響之部分按比例如期給付應

付之費用。 

…… 

 

 

 

 

 

 

 

 


